
20242024年年88月月9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8月9日（星期五）

2024年8月9日（星期五）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條，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
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
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
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
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
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
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	、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網站，以
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
出意見的
期限

A/STT/9 新界元朗新田丈量約份
第	99	約地段第	764	號餘
段（部分）及第	768	號餘
段（部分）、丈量約份第	
105	約地段第	199	號	C	分
段（部分）、第	200	號	B	
分段（部分）、第	204	號
餘段（部分）及第	215	號
餘段（部分）和毗連政府
土地

臨時物流中心連附屬貨
櫃車停車場和汽車維修
工場、冷凍倉庫及汽車
美容服務的規劃許可續
期（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16日

A/YL-
KTN/1037

新界元朗錦田北丈量約份
第107約多個地段及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
倉庫除外）及露天貯
物連附屬設施（為期	3	
年）及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KTS/1011

新界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13約地段第1013號、第
1014號餘段（部分)	、第
1015號A分段、第1015號B
分段、第1015號餘段（部
分）、第1018號（部分）
及第1035號（部分）

臨時康體文娛場所（休
閒農莊及釣魚場）、燒
烤地點及教育中心連附
屬食肆（為期	3	年）及
相關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LFS/526

新界元朗豐樂圍丈量約份
第123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低壓地底電纜），以
及填土及挖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MP/374

元朗米埔丈量約份第	101	
約地段第23號、第24號及
第35號

臨時康體文娛場所（為
期	5	年）和相關挖土及
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SK/383

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06	
約地段第	992	號及第	998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
倉庫除外）連附屬設施
（為期	3	年）及填土工
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SK/384

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06	
約地段第	1080	號(部分)

臨時露天存放建築物
料連附屬設施（為期	3	
年）及相關的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SK/385

元朗石崗丈量約份第	114	
約地段第	906	號餘段及第	
907	號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汽車陳列室）（為
期	5	年）及相關填土工
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TT/664

新界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7約地段第489號餘段
（部分）

擬議臨時物流中心（為
期	3	年）及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TT/666

新界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7約地段第578號

擬議臨時動物寄養所
連附屬辦公室（為期	5	
年）及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16日

A/YL-
TYST/1279

新界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
第119約地段第773號(部
分)及第774號(部分)和毗連
政府土地

臨時貨倉存放電子零
件、建築材料及汽車零
件（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16日

A/K14/831 九龍觀塘觀塘道448-458
號官塘工業中心第三期地
下F室（部分）

擬議商店及服務行業
（快餐櫃檯）

2024年8
月23日

A/NE-
HLH/75

新界恐龍坑丈量約份第87
約地段第367號餘段（部
分）及第368號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
材料（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23日

A/NE-
LYT/834

粉嶺龍躍頭沙頭角公路	
192	號丈量約份第	83	約地
段第	799	號	A	分段餘段、
第	800	號	B	分段餘段及第	
801	號	B	分段

臨時私人私家車及輕型
貨車停車場（貨櫃車
除外）和上落客貨區的
規劃許可續期（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23日

A/NE-
PK/202

新界上水丙崗丈量約份第
91約地段第2366號餘段

擬議臨時公眾停車場
（私家車及輕型貨車）
（為期3年）

2024年8
月23日

A/NE-
TKL/768

新界打鼓嶺坪輋丈量約份
第84約地段第172號及第
174號餘段（部分）和毗連
政府土地

臨時貨倉（存放五金
及建築材料）（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23日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
出意見的
期限

A/NE-
TKL/769

新界坪輋丈量約份第77約
地段第778號（部分）、第
783號（部分）及第784號
（部分）及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貨車、旅遊巴士及
貨櫃車維修工場連附
屬辦公室及電力變壓站
（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23日

A/YL-
NTM/475

元朗牛潭尾丈量約份第	
104	約地段第	1213號餘
段、第	 1215號餘段、第	
1216號餘段、第	1217號C
分段餘段(部分)、第	2579
號(部分)、第	 2583號(部
分)、第	2584號(部分)及毗
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度假營（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23日

A/YL-
PH/1019

元朗八鄉錦田公路丈量約
份第	111	約的政府土地

臨時康體文娛場所（為
期	3	年）及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23日

A/YL-
PH/1022

新界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
111約地段第1697號餘段
（部分）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汽車陳列室）連附
屬辦公室（為期3年）
以及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23日

A/YL-
TT/668

新界元朗大棠丈量約份第
118約地段第1207號餘段
（部分）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
品倉庫除外）（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23日

A/I-CC/33 長洲長碩路	33	號長洲約地
段第	1780	號（部分）

擬議社會福利設施（殘
疾人士住宿院舍）

2024年8
月30日

A/NE-
LK/162

新界沙頭角石涌凹丈量約
份第39約地段第2452號B
分段(部分)及第2467號(部
分)及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度假營（私
人帳幕營地）（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30日

A/NE-
LT/772

新界大埔林村放馬莆4C號
地下毗連丈量約份第19約
地段第	2471	號的政府土
地

擬議臨時食肆（餐廳
戶外座位區）（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30日

A/NE-
STK/26

新界沙頭角山咀村丈量約
份第40約地段第402號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小型屋宇）

2024年8
月30日

A/NE-
TK/800

新界大埔汀角船灣詹屋丈
量約份第26約多個地段

臨時私人停車場（只限
私家車及輕型貨車）
（為期	3年）及相關填
土工程

2024年8
月30日

A/ST/1030 新界大圍村南道與積祿里
交界

擬議公眾停車場	 (貨櫃
車除外)

2024年8
月30日

A/YL-
KTN/1040

新界元朗錦田逢吉鄉丈
量約份第1 0 7約地段第
1 1 3 9 號（部分）、第
1 1 4 0 號（部分）、第
1141號（部分）、1142
號（部分）、第1143號、
第1144號（部分）、第
1145號（部分）、第1147
號（部分）、第1148號
（部分）、第1149號（部
分）、第 1 1 5 2 號（部
分）、第1153號A分段、
第1153號餘段、第1154號
（部分）及第1156號（部
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
材料及貨倉（危險品
倉庫除外）連附屬設施
（為期	3	年）和填土工
程

2024年8
月30日

A/YL-
PS/728

新界元朗屏山丈量約份第
122約地段第	618號(部分)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30日

A/YL-
PS/729

新界元朗屏山丈量約份第
122約多個地段

擬議臨時貨倉（為期	3	
年）

2024年8
月30日

A/YL-
PS/730

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126約
地段第74號（部分）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行
業（新鮮糧食店和園
藝、五金雜貨及建築材
料零售）（為期	5	年）
和相關填土工程

2024年8
月30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8月9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
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
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
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
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員
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
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
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
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
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TW/538 荃灣老圍丈量約
份第451約地段第
1211號餘段（部
分）及第1215號餘
段（部分）和毗連
政府土地

擬議社會
福利設施
（安老院
舍）

申請人回應部門
意見，並提交經
修訂的交通影響
評 估 、 環 境 評
估，以及土力規
劃檢討報告。

2024年8月
16日

A/YL-
HTF/1173

新 界 元 朗 厦 村
丈量約份第 1 2 8
約地段第 1 3 0 號
（部分）、第131
號、第132號（部
分）、第 1 3 4 號
（部分）、第260
號（部分）、第
261號（部分）、
第262號、第263
號、第264號及第
268號（部分）和
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
貨倉（存
放建築材
料、五金
及電子零
件）及露
天存放建
築 材 料
（為期	 3	
年）

申請人提交一份
新的排水影響評
估。

2024年8月
16日

A/YL-
NSW/314

元朗壆圍丈量約份
第104約多個地段

擬議住宅
發展連濕
地生境以
及填塘/填
土和挖土
工程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意見表、
經修訂的環境評
估、經修訂的生
態影響評估、經
修訂的排水影響
評估、經修訂的
濕地修復建議書
和經修訂的初步
漁業影響評估。

2024年8月
16日

A/YL/303 新界元朗大旗嶺丈
量約份第116約地
段第4614號及第
4615號餘段、第
120約地段第1753
號B分段第3小分段
（部分）、第1753
號B分段餘段（部
分）、第1756號A
分段（部分）、第
1756號餘段（部
分）、第1757號、
第1758號餘段及第
1760號餘段和毗連
政府土地

擬議略為
放 寬 地
積比率限
制，以作
准許的分
層住宅及
擬議商店
及服務行
業用途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經
修訂的空氣質素
影響評估及噪音
影響評估，以回
應政府部門的意
見。

2024年8月
16日

A/K10/273 九龍土瓜灣上鄉道
33號九龍內地段第
6414	號

擬議分層
住宅、商
店及服務
行業及食
肆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的意見，
規劃綱領及交通
影響評估的替代
頁和經修訂的環
境評估及噪音模
型。

2024年8月
30日

A/NE-
MKT/37

新界打鼓嶺蓮麻坑
路丈量約份第90約
地段第478號A分
段餘段、第482號
（部分）、第484
號及第487號（部
分）

擬議臨時
貨倉存放
食品（為
期	3	年）
和相關填
土工程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的意見、
一份樹群檢查報
告及一份經修訂
的排水建議。

2024年8月
30日

A/YL-
TYST/1274

新界元朗丈量約份
第121約地段第330
號餘段(部分)、第
331號餘段(部分)、
第332號餘段(部
分)、第333號餘段
(部分)及第334號餘
段(部分)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臨時
康體文娛
場所（休
閒農場）
（為期	 5	
年）

申請人回應部門
的意見，並呈交
經修訂的布局設
計圖、消防裝置
建議、園境建議
及規劃綱領，以
及申請書的替換
頁。

2024年8月
30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8月9日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499章)
根據第7.(1)條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供公眾查閱

水務署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6.(2)條的規定，就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項目向
環境保護署署長提交一份批准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申請。
一份由申請人擬備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現根據條例第7.(1)條由二零二四年七月
三十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期間，存放於下列地點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7樓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

辦事處(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
息)；

ii. 香港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6樓水務署設計及建設科顧問工程管
理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及

iii.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69號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元朗民政事務處(正常辦
公時間內)。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將會上載到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網址
(http://www.epd.gov.hk/eia)。
公眾人士可在辦公時間內(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致電26343505聯絡水務署，就理解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尋
求澄清或協助。公眾人士可於公眾查閱期屆滿前，就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
錄所涵蓋的環境問題，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出關於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意見。技
術備忘錄可向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索取或從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網頁下
載。公眾人士所提出的意見，可能轉交申請人或任何參與處理申請的有關方面人
士。所有書面意見應以郵遞、傳真或電郵方式送交下列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
修頓中心27樓
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
圖文傳真：21470894
電郵地址：eiaocomment@epd.gov.hk
廣告首次刊登日期：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本廣告刊登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499章)
根據第7.(1)條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供公眾查閱

水務署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6.(2)條的規定，就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項目向
環境保護署署長提交一份批准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申請。
一份由申請人擬備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現根據條例第7.(1)條由二零二四年七月
三十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期間，存放於下列地點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7樓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

辦事處(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
息)；

ii. 香港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6樓水務署設計及建設科顧問工程管
理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及

iii.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69號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元朗民政事務處(正常辦
公時間內)。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將會上載到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網址
(http://www.epd.gov.hk/eia)。
公眾人士可在辦公時間內(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致電26343505聯絡水務署，就理解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尋
求澄清或協助。公眾人士可於公眾查閱期屆滿前，就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
錄所涵蓋的環境問題，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出關於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意見。技
術備忘錄可向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索取或從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網頁下
載。公眾人士所提出的意見，可能轉交申請人或任何參與處理申請的有關方面人
士。所有書面意見應以郵遞、傳真或電郵方式送交下列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
修頓中心27樓
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辦事處
圖文傳真：21470894
電郵地址：eiaocomment@epd.gov.hk
廣告首次刊登日期：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本廣告刊登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

HK$1,940.00 
 
 

遺 失 股 票 啟 事 ─ 第 三 次 通 告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股股份數量 

交通銀行股份公司（公司編號：3328） 
Ho Shu Wing deceased 如左 BCM00044103 @1,000 
同上 如左 BCM70052264 @10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88） 
HKSCC Nominees Limited Ngai So Ngor BNC00775275 @2,000 
同上 同上 BNC00893097 @200 
同上 Chow Yuk Tai BNC00698132 @50,000 
同上 同上 BNC00888523 @10,000 

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83） 
Wang Kan Tsung deceased 如左 CBM00041863 @2,000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93） 
Yu Wah Hon deceased 如左 CMO70010621 @2,000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 2600） 
Chang Yin Chung 如左 ALU00022043-7 @2,000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0576） 
Shin Kwai Fong Sarah 
Patricia deceased 

如左 00040124-6 @2,000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 

 
 
 

HK$1,588.00 
 
 

遺 失 股 票 啟 事 ─ 第 一 次 通 告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股股份數量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88） 
Auyeung Sing Leung 如左 BNC00871142-3 @20,000 
同上 如左 BNC00871144 @12,000 
同上 如左 BNC00871145 @1,001 
同上 如左 BNC00871146 @7,000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0939） 
Mak Hung Yuen Cheung deceased 如左 CCB00298139-48 @4,00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2628） 
Ma Kwong Wing 如左 CIA00131378 @2,00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1398） 
Yuen Lan Ying 如左 ICB10016228 @10,000 
同上 如左 ICB70108513 @451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 

 

B6 廣 告


